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8月1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8月 11

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8月 11日上午 9:15至

2025年8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武江大道中16号公司2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胡启金董事长。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04人，代表股份 252,

915,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06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股份76,608,95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7.089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0人，代表股份176,306,23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316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即中小投资者，不含公司董事、高管）及

代理人700人，代表股份66,245,6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307%。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292,8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770%；5,524,1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1842%；98,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623,2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129%；5,524,1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89%；98,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2%。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
2.01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1、表决情况：247,020,1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6692%；5,785,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876%；109,4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350,5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12%；5,785,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36%；109,4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1%。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表决情况：247,284,6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737%；5,522,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836%；107,8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615,0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005%；5,522,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68%；107,8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表决情况：247,284,6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737%；5,522,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836%；107,8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615,0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005%；5,522,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68%；107,8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表决情况：246,998,9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6608%；5,786,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880%；129,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329,3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692%；5,786,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51%；129,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5 发行数量
1、表决情况：247,270,5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682%；5,522,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836%；121,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600,9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92%；5,522,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68%；121,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0%。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6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1、表决情况：247,573,9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881%；5,211,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06%；129,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904,3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72%；5,211,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1 %；129,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7 限售期安排
1、表决情况：247,562,8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837%；5,224,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57%；127,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893,2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205%；5,224,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65%；127,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8 上市地点
1、表决情况：247,575,2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886%；5,210,2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01%；12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905,6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92%；5,210,2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50%；12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8%。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9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表决情况：247,511,2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633%；5,264,1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814%；139,8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841,6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26%；5,264,1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64%；139,8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0%。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1、表决情况：247,429,1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309%；5,220,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41%；265,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759,5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86%；5,220,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04%；265,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9%。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579,5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903%；5,226,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66%；109,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909,9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457%；5,226,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98%；109,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576,4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891%；5,224,0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55%；114,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906,8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410%；5,224,0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59%；114,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563,6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841%；5,223,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54%；127,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894,0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217%；5,223,6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53%；127,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557,2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815%；5,230,3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680%；127,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887,6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120%；5,230,3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54%；127,6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6%。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七）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243,9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577%；5,554,3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961%；116,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574,3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391%；5,554,3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45%；116,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5%。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八）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259,4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638%；5,529,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863%；126,3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589,8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625%；5,529,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69%；126,3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7%。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九）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259,6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639%；5,529,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863%；126,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590,0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628%；5,529,4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69%；126,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4%。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940,6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331%；4,530,3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912%；444,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1,271,0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08%；4,530,3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87%；444,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5%。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一）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表决情况：247,276,2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704%；5,515,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809%；123,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0,606,6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878%；5,515,73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62%；123,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

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映玲、陈志松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北

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1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000601 编号：2025-070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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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8月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
于 2025年 8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海涛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司部分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公司章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

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年度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其审计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事前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8）。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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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意见类型为否定意见。
2、本次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

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拟续聘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 2月 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

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首席合伙人：杨晨辉
2、人员信息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数量为150人；注册会计师人数为887

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404人。
3、业务信息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收入情况：
2024年度业务总收入：210,734.12万元
2024年度审计业务收入：189,880.76万元
2024年度证券业务收入：80,472.37万元
2024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12家
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
2024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总额：12,475.47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2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8亿元，职业

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涉诉并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为：投资者与奥瑞德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决在奥瑞德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5%连带赔
偿责任。目前，该系列案大部分生效判决已履行完毕，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将积极配合执行法
院履行后续生效判决，该系列案不影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正常经营，不会对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造成重大风险。投资者与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系列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决在东方金钰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60%连
带赔偿责任。目前，该系列案大部分判决已履行完毕，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将积极配合执行法
院履行后续生效判决，该系列案赔付总金额很小，不影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正常经营，不会对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造成重大风险。

5、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6次、监督管理措施

47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纪律处分3次；50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分别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5次、监督管理措施28次、自律监管措施5次、纪律处分5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晓义，2004年1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年10月开

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12年10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10月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情况超过10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欧文斯，2021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21年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12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
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海成，2002年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年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00年1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12年1月开始从事复核工
作；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50家次。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能够在执行本

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
4、审计收费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年度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其审计

费用，以2024年度审计费用为基础，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配备的审计人员及工作量与会
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8月 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事前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
查后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规定，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
则，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能够满足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工作要求。
为确保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我
们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
年度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其审计费用。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负

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ST宝鹰 公告编号：2025-048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决定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有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8月 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22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2025年 8月 22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

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其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要求，本

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8月25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宝鹰股份董事会办公室（信函登

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代理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以上文件需加盖公章）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以上文件需加盖公章）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送达公司登记
地点为准。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吴仁生
联系电话：0755-82924810
传真号码：0755-88374949
邮 箱：zq@szby.cn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
邮 编：518040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六、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47”，投票简称为“宝鹰投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或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8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
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相应地方打“√”）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请对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弃权”之一，并在相应栏
内打“√”表示，三者必选一项。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公章并
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3、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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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
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

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共18件，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284.70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38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
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278.32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书、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或者传票等。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大江镇福安西路 2 号之四广东迪生力

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6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

223,580,294

52.22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瑞贞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董事会秘书朱东奇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土地收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3,425,086

比例（%）

99.9305

反对

票数

115,169

比例（%）

0.0515

弃权

票数

40,039

比例（%）

0.01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土地收储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693,486

比例（%）

99.4800

反对

票数

115,169

比例（%）

0.3858

弃权

票数

40,039

比例（%）

0.13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翠霞、张凯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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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期，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旗下景顺长城标普消费精选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标普消费ETF，交易代码：159529，以下简

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

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为保护

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2025年8月12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若本基金2025年8月12
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

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

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

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

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

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

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2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标普消费精选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及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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